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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吉林省农业农村厅

吉林省财政厅 吉林省委金融办 吉林省自

然资源厅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

关于强化肉牛产业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畜牧业管理（农业农村）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金融监管分局，长春市委金融办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农业农村



和水利局、财政局、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畜牧

业管理（农业农村）局、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:

为强化对肉牛产业发展政策支持力度，积极促进恢复和提

高产业发展动力和市场竞争力，推进“秸秆变肉”暨千万头肉

牛工程高质量发展，决定对有关政策措施进一步调整优化，具

体如下：

一、调整肉牛政策性保险费率。保险机构和养殖户可根据

全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要求，差异化确定保险金额，最高

不应超过签约期内市场价值的 80%，有效防范道德风险。肉牛保

险费率提高到 4%。

二、强化吉林牛肉质量信誉追溯监管。鼓励肉牛屠宰企业

依法实施肉品追溯管理，支持企业应用“吉林省畜产品质量安

全追溯监督管理系统”，实现产地信息、产品质量、企业品牌一

体流通、一码查询。

三、支持畜禽圈舍等农业设施抵押贷款。支持设施农用地

上依法依规建设、符合担保条件的农业设施纳入可接受押品范

围，由借贷双方协商或者由第三方评估确定价值与抵押率，由

吉林省农村产权交易市场有限公司负责抵押登记并配合银行机

构进行后续处置。

四、加快肉牛产业补助政策资金兑付。将“秸秆变肉”工

程肉牛产业奖补政策资金兑付进度纳入省政府对市（州）政府

绩效管理考评指标。各地对以前年度未兑付的补助资金要制定



清欠计划，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兑付。

五、加大产业基金投资力度。省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专项基

金对符合投资要求的亿元以上肉牛产业重大项目，优先给予股

权投资支持。

六、支持在建项目担保融资。支持再担保机构以在建项目

土地使用证、工程规划许可证等证件作为抵押物，对肉牛产业

项目提供担保融资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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